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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條規定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已

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認定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都市計畫農業區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係指坐落都市計畫農業區

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存在且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所坐落之建築基地。

三 本要點所稱「建築基地」，係依據建築法第十一條規定，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

設之法定空地。

四 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範圍應包含空地面積，空地位置留設原則應於建築物四周，與建築物所占

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倘申請之基地整筆土地面積經認定皆屬合法建築

物之範圍，則合法建築物基地依該筆土地全部認定，不另計算其所留設之空地面積。

五 為辦理第二點規定之認定作業，本府設置彰化縣都市計畫農業區合法建築基地審認委員會(以下

簡稱審認委員會)及現地勘查小組(以下簡稱現勘小組)。由現勘小組實地勘查，並彙整申請人提

供之資料及實地勘查結果，提請審認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認之。

六 審認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由秘書長兼任召集人，副召集人由建設處處長兼任，委員會委員由以

下機關(單位)指派所屬人員擔任之：

(一)本縣建築師公會專家一人。

(二)本縣律師公會專家一人。

(三)本府地政處、農業處代表各一人；建設處四人(建築管理科、使用管理科、城鄉計畫科、更

新發展科代表各一人)。



(四)地政事務所、地方稅務局、鄉（鎮、市）公所代表各一人。(申請案件所在地之轄管單位)

前項審認委員會外聘專家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外聘專家於任期內出缺時，應補行聘

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召集人、副召集人應隨其本職進退，召集人無法出席會議時，

由副召集人或召集人指派人員主持會議。

 

七 現勘小組由以下機關(單位)指派所屬人員擔任之：

(一)建設處四人(建築管理科、使用管理科、城鄉計畫科、更新發展科代表各一人)。

(二)農業處代表一人。

(三)地政事務所、地方稅務局、鄉（鎮、市）公所代表各一人。(申請案件所在地之轄管單位)

前項現勘小組得視案件實際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單位)協助書面審核或現場勘查。

 

八 申請認定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存在且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應由申請人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正

本或影本，影本應標明與正本相符並蓋章)：

(一)建築執照。

(二)建物登記證明。

(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

(四)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五)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六)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

(七)地形圖。

(八)都市計畫圖。

(九)航照圖。

(十)其它經政府機關或政府機關委託製作之圖像資料。

前項申請人檢附之文件倘經審認委員會或現勘小組審查經認定有必要者，應另行補充檢附。

第一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面積由現勘小組實地勘查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築物面積及

所坐落建築基地之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現勘小組參考航照圖及實際供居住情形等相關資料實

地勘查審認範圍，再請申請人自行委託測繪單位依審認範圍量測並繪製範圍圖或提出該建物測量

成果圖交予現勘小組，以為合法建築物面積及所坐落建築基地之認定。

九 申請基地經現勘小組實地會勘認定後，其認定結果倘係以部分土地作為建築基地者，申請人得依

認定之基地面積範圍向地政機關辦理土地分割作業。

十 設有抵押權之土地提出申請時，無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但本府應將辦理結果通知抵押權人。

十一 本要點辦理作業程序如流程圖(附件一)所示。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十二 申請合法建築物基地認定作業，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書件向本府建設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一份。(附件二)

(二)本要點第八點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基地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第一類)及地籍圖謄本各一份。

(四)使用分區證明。

(五)原地目證明文件。

(六)申請基地範圍圖說。(部分土地作為建築基地者應檢附，附件三)

(七)申請人應為土地所有權人，共有土地提出申請時，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提出申請，並檢具身

分證明文件，委託他人代理申請時應檢附委託書。

(八)其他經機關(單位)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申請基地如屬「田」地目者，應檢附鄉（鎮、市）公所簽註有無訂定三七五租約之證明文件；如

屬「水」或「道」地目者，應檢附主管機關(單位)之無妨礙水利或交通之證明文件。

 


